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6-06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药”）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华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拟与合肥科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科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项目知识产权（KYN003管线及相关技术秘密）之合作协议>的议案》。
为促进业务发展，实现产业及科研方面的优势互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华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派生物”）、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元生物”）拟与合肥科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科医诺”）、南京科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科医诺”）就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项目知识产权的授权及商业化达成相关合作，并签署《关于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项目知识产权（KYN003管线及相关技术秘密）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或“本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61）。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浙江华派生物、浙江天元生物与合肥科医诺、南京科医诺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甲方一、甲方二合称“甲方”）
甲方一：浙江华派生物
甲方二：浙江天元生物
乙方：（乙方一、乙方二合称“乙方”）
乙方一：合肥科医诺
乙方二：南京科医诺
（二）合作内容
各方围绕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项目知识产权（KYN003管线及相关技术秘密）开展合作，本次合作包括股权合作及技术许可合作两部分。相关方共同出资设立南京科医诺，其中甲方一持有南京科医诺11.11%股权。
乙方一已将人用季节性广谱疫苗业务管线及相关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等以无形资产出资的方式转让至乙方二。
乙方二将其拥有的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项目（KYN003管线）相关知识产权及技术秘密，授予甲方二在约定许可区域内的独占使用许可，许可区域内，甲方二以许可技术为基础，对合作产品进行研发、生产、申请并取得药品上市许可，以及开展生产、上市销售等商业化活动。
（三）技术许可合作
许可技术包括乙方二合法拥有的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项目（KYN003管线）专利申请、经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批准后授予的专利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涉及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抗原序列专利、表达纯化与评价以及乙方二后续研发的其他编码序列的重组蛋白疫苗、重组蛋白疫苗以外的其他形式人用季节性广谱流感疫苗等技术内容。
许可区域为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以及保留区域以外的境外国家和地区(保留区域指欧盟、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
在许可区域内，甲方二享有许可技术的独占使用权，并有权根据合作需要对包括CRO、分销商和其他第三方分包商等在内的合作方授予分许可。
（四）许可费用及支付安排
[bookmark: _GoBack]本协议项下许可费用包括首付款、研发里程碑付款及销售提成。其中，首付款合计人民币1,200万元，甲方应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二全额支付；研发里程碑付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800万元，具体付款节点包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合作产品获得I期临床试验批件、在中国境内完成III期临床试验并获得积极报告、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并取得药品注册批件三个阶段。
合作产品上市销售后，销售提成基于合作产品年净销售额，按照协议约定分配。
（五）研发及商业化安排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甲方二全权负责合作产品在许可区域内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并承担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涉及的临床前、I-III期临床费用)。
乙方应充分配合甲方二开展合作产品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申请、临床试验、药品注册证书/上市许可申请等工作，包括提供资源支持、技术支持与辅导，协助甲方二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尽快推进项目进展。
（六）知识产权归属
各方在本次合作前已拥有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均归各自所有，不因本次合作而改变。合作过程中形成的改进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属按照协议约定执行。
（七）协议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到期后正常终止。若发生重大违约、许可专利和技术无效或侵权、破产、被许可方终止的情形，本协议可以按照约定提前终止。
（八）保密条款
任何一方在未获得对方书面允许的情况下不应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或提供从对方取得的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信息。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至相关资料或信息正式向社会公开之日或各方协商后以书面形式解除该保密义务之日终止。
（九）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各方应积极履行有关义务及保证承诺，任何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行为均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时，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签约各方违约造成的违约金、赔偿金的支付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本协议。
（十）争议解决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任何争议无法在争议发生后通过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本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华派生物、浙江天元生物与合肥科医诺、南京科医诺的本次合作将充分发挥合作各方在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的优势，扩宽公司未来的业务领域并提升公司销售业绩，有助于不断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